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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推进】

我市出台64个工作方案公布722名河长
一是出台64个工作方案。其中市级1个、县级7个、乡级56个全面推行河长制工作方案。

二是公布722名河长。①区域河长337名：市级区域河长1名、副河长3名，县级区域河长7名、副河长23名，乡级区域河长56名、副河长247名。②流域河长385名：市级流域河长3名、县级对应河长10名、镇级对应河长27名；县级河流河长39名、镇级对应河长109名；镇级河流河长197名；③河道专管员847名。

我市完成721条3344公里河流分级确界立桩、分段登记名录
按照分级划界、分段登记、属地负责、责任到人的工作方法，在全市范围内有条不紊开展市、县、乡、村四级721条3344公里河流名录统一规范登记、划界工作，其中市级河流总长234公里、县级河流总长568公里、镇级河流总长938公里、村级河流总长1603公里，并分别于3月24日、3月31日、4月2日在《湄洲日报》公布各级河道具体起始、终止位置，明确县区、乡镇和村居之间的河流界线，并进一步明确了每一条河流、河段对应的市县乡级河长，更主要是明确各级党委政府管河治河的责任界线，确保不走过场、不漏一河、不留死角。

【专项行动】

我市全省率先开展河道清障专项行动

我市坚持问题导向，落实河长挂帅、高位推动、部门联动，各县区根据辖区实际，按照“分级负责、属地管理、先难后易”和“谁设障、谁清除”的原则，抢先部署，突出重点，3月15日至31日全面集中开展河道水面及沿岸垃圾、阻洪围堰、渔网等专项清理攻坚工作，以最快的速度、最强的信号传递治水的坚强决心。据统计，本次清障专项行动全市共出动人员14070人次、机械设备339台、车辆712辆，清理河道水面及沿岸垃圾746处89622平方米，清理河道阻洪围堰106处94992立方米，清理河道内渔网64处12090平方米，恢复河道行洪能力，维护河道健康水环境。

我市开展河道乱占乱建专项行动

　　　　　

连日来，我市开展涉河乱占乱建专项行动。此次整治范围为全市所有河道范围内的水域、滩地及岸堤，对涉河违章建筑、违章搭盖等进行拆除。各县区（管委会）迅速行动，全面部署，经普查，全市涉河违章建筑260多处，目前已拆除65处。

结合河道治理，荔城区先行启动河道乱占乱建专项行动，对填湖建起的西湖电影院进行拆除。据悉，该区通过集中整治，先难后易，强化管理来推进专项行动的开展。目前，已拆除50多处2000多平方米，实现退房于河，退地于河，保障河道畅通。

我市依法联合取缔非法洗砂采砂场

连日来，我市对照“六治”，集中力量依法对全市河道沿线的非法洗砂采砂场进行联合，进一步规范河道采挖作业秩序，保护流域生态环境，确保河道行洪安全。

4月8日，市县乡执法人员调动大型机械依法联合取缔仙游县榜头镇云庄村采砂场等3家非法洗砂采砂场。据悉，此次我市以全面推行河长制为抓手，统筹各部门，加大对水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努力提高群众对维护河道水生态环境的法制意识和参与意识，发动社会力量，早发现早治理。同时强化河长责任，勤巡查勤打击，对非法洗砂场及时采取联合执法，坚决予以取缔。

【县区在行动】
仙游县：本次清障专项行动共出动人员8004人次、设备191台、车辆388辆，清理了河流(段)104条、乱垦乱栽35845平米、垃圾2872.2吨，拆除占用河道违章建筑99处计3034平方米、阻洪围堰50处，恢复水域面积184640平方米。重点对鲤城街道乱垦乱栽现象、榜头镇非法洗砂现象、度尾镇流域综合治理工作、枫亭镇劣V类水体清除、钟山镇畜禽养殖整治、游洋镇生活污水及垃圾清理等进行有效突破，效果显著。

荔城区：一是全面普查主河道违章设障200多处，逐一建立台账。二是按照“先难后易”的原则，重点选取了17条河道集中清障清淤，目前清除各类阻水障碍50多处约2000多平方米、水面及沿岸垃圾10处、清除涉河违章搭盖及建筑34处、拆除阻洪围堰30处、拆除渔网2150平方米、迁移涉河三杆60多根。三是全市完成了辖区内区级河道划界、竖桩立碑工作。

城厢区：发动群众投工投劳和社会各界、沿河受益企业捐资，营造全民参与河道整治的氛围，并对城乡36.533公里河道清淤清障，共打捞清理生产生活垃圾及河面水葫芦、杂草、漂浮物约156000平方米、清理河面渔网等阻洪建筑物18多处、清淤土方量约71260立方米,着力解决河道“脏堵臭”现象。

涵江区：共完成河面保洁143公里3.05平方公里，河道清淤64.8公里，疏通卡口24处，拆除侵占河道的违章建筑15处。

秀屿区：抢先部署发动、迅速整合资源、全面摸底普查、全力推进措施，共清理各类阻水障碍物391处，占用河道水域面积约19000平方米，河道垃圾约500方，全区124条445km河道全流域已基本实现无障碍阻洪、无垃圾漂浮的目标，恢复河道行洪能力。

湄洲岛：河长办、湄洲镇每天安排督查组轮流到各个渠道现场监督清障施工，组织发动群众清除岸边垃圾，据统计，目前，全区已清理垃圾（水葫芦等）1860立方米，拆除违章搭盖1处，迁移坟墓4座，拆除阻洪围堰3处。

北岸：全面发动区、镇、村及周围群众参与到河道清障工作，共完成清障河道12.227公里，其中清网1.267公里、清障2.6公里、清淤8.36公里，还原河道“水清、河畅”真实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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